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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年限：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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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為鼓勵金融機構積極運用信保機制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及提升送保

案件品質，本基金賡續辦理「信保夥伴獎保證措施」並修正相關規定，

另增訂「批保卓越獎保證措施」，請查照並惠轉貴屬分行(社)配合辦理。 

說明： 

 一、依據本基金107年9月25日第14屆董事會第17次常務董事會議決議，曁

經濟部107年10月4日經授企字第10700079960號函辦理。 

二、本基金賡續辦理「信保夥伴獎保證措施」並修正部分規定，修正措施

內容如下(修正內容如標示底線處)： 

(一)適用金融機構：107年度信保夥伴獎得獎金融機構(以5家為原則)。 

(二)適用保證項目：適用本基金一般貸款、商業本票保證、外銷貸款、

購料週轉融資、履約保證等各項保證項目。 

(三)企業保證融資總額度：額外提供同一金融機構為同一企業之保證融

資總額度1千萬元（前(二)所述各保證項目合併計算），不受本基金

對同一企業保證融資總額度最高上限之限制。 

(四)保證成數：8成。 

(五)其他規定：本措施未盡事宜依各該保證項目之信用保證要點及本基

金作業手冊間接保證規定辦理。 

 

 



 

 

 

 

三、另為進一步提升金融機構承辦批次信用保證意願，增設「批保卓越獎

保證措施」，針對獲頒107年度「批保卓越獎」之得獎金融機構，於本

措施辦理期間內辦理之各筆送保案件，其「保證手續費年費率」依批

次信用保證要點規定之保證手續費年費率下限計收。 

四、前揭各措施之實施期間為自108年4月1日起至109年3月31日止。(間接

保證案件以申請書傳送至本基金之日認定；批次保證案件以授信日

認定) 

 

正本：各簽約金融機構 
副本：經濟部、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中央銀行業務局、中央銀行金融業務檢查處、

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 

 

 

 

總經理    

 


